附件3：资格审查表

	序号
	审查内容
	响应人1
	响应人2
	...

	1
	响应文件中须包含以下资格证明文件：
	/
	/
	/

	1.1
	投标文件中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如投标人为自然人的提供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如国家另有规定的，则从其规定，以上内容须加盖投标人公章；分支机构投标，须取得具有法人资格的总公司（总所）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权书，并提供总公司（总所）和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执业许可证）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已由总公司（总所）授权的，总公司（总所）取得的相关资质证书对分支机构有效，法律法规或者行业另有规定的除外；
	
	
	

	1.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响应文件中提供《资格条件承诺函》）
	
	
	

	1.3
	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响应文件中提供《资格条件承诺函》）
	
	
	

	1.4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响应文件中提供《资格条件承诺函》）
	
	
	

	2
	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响应文件中提供《资格条件承诺函》）
	
	
	

	3
	具备有效《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且业务范围包含财务审计
	
	
	

	4
	响应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以下任意记录名单之一：①记录失信被执行人；②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③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同时，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结论
	
	
	

	不通过原因说明
	
	
	


